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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关于加强对业主委员会工作指导监督的建议

代表姓名 徐晓燕

案 由：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商业住宅小区比例明显提升，业主委员会作为

居民住宅小区基于经济权益而形成的自治组织，其在物业管理监督、小区治理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主阵地，但受专业

能力不足、法律法规知识欠缺等限制，普遍存在履职能力不高等现实问题。特别是

在一些居民住宅小区，业主、业委会、物业、开发商之间的矛盾严重影响了社会基层

的和谐稳定，未能真正达到作为基层治理体系关键一环驱动基层治理能力提升的目的。

建 议：

1. 明确业委会的指导监管部门，进一步明确业委会的权责义务，建立健全业

主委员会履职能力提升和监督机制。从目前武汉市的小区管理规约和议事规则的

格式文本来看，在对于业主委员会权责义务这一块稍显宽泛，建议相关部门深入

调研，对这一格式文本进行升级和完善。

2. 由相关部门统一聘请具有法律和纠纷调解等专业资质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参

与孵化、指导、监督业委会组建及成立后各项工作，确保业委会工作依法依规，公正透

明，最大限度避免引发矛盾纠纷。

3. 自上而下，建立对业委会工作的定期培训、考评激励、重大事项报告机

制，加大业委会履职培训，搭建经验交流平台，推动业委会工作能力共同提升；

加强考核评定，定期检查业委会内部制度建设落实及履职情况，建立红黑榜，树

立优秀典型，给予物质、精神奖励；形成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涉及业委会人员变

动、换届、小区改造、维修资金使用等重大事项要及时向街道社区报备。


